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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

《关于印发〈农产品成本调查管理办法〉

（修订版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发展改革委：
为适应农业发展新形势，加强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，完善调查制度体系，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了《农产品成本调查管理办法》（修订版）。现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，提出以下几点实施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加强成本队伍建设，保证机构人员编制
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本调查工作，应按照编制管理部门有关规定，强化成本调查队伍建设，保证农本调查人员编制，确保调查机构稳定。农本调查人员需要变动的，应先补后调，做好培训和交接工作，并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。

二、加强成本调查资金管理，确保资金落实到位
农产品成本调查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，切实保障调查户误工补贴发放，规范审批制度和发放程序。调查资金要保证调查人员走访调查对象、业务培训、数据审核汇总、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三、确保国家品种调查任务，开拓地方区域特色品种调查
要保证国家品种调查任务的样本数量和质量，加强对调查户的管理，确保调查数据及时、可靠、准确。鼓励开展具有本行政区区域特色的农产品成本调查，不具代表性的品种实行动态监测、调整，反映市场变化，为宏观调控和政策制定服务，为农民增产增收服务。

四、创新信息化建设，扎实推进农本调查管理APP系统
《天津市农产品成本调查综合管理APP系统》利用互联网+、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，实现农本调查调查户管理、调查数据采集、处理、传输、存储和发布等，作为今年天津农本工作的重点予以实施。各区要积极配合做好调查户筛选、培训等工作，积极推进农产品成本调查综合管理APP系统工作。

附件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农产品成本调查管理办法》（修订版）的通知
2017年8月28日
（联系人：杨  帆；    联系电话：23288605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年8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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